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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人績效評鑑參考原則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行政法人應擬訂發展目

標及計畫、年度營運

（業務）計畫，行政法

人設董（理）事會者，

經董（理）事會審議

後，於年度開始前，報

請監督機關核定或備

查，並據以實施；行政

法人置首長者，於年度

開始前，應報請監督機

關核定，並據以實施。

至新設立之行政法人

則應於設立三個月內

向監督機關提出發展

目標及計畫及年度營

運（業務）計畫。 

七、行政法人應擬訂發展目

標及計畫、年度營運

（業務）計畫，行政法

人設董（理）事會者，

經董（理）事會審議

後，於年度開始前，報

請監督機關核定或備

查，並據以實施；行政

法人置首長者，於年度

開始前，應報請監督機

關核定，並據以實施。

至新設立之行政法人

則應於設立三個月內

向監督機關提出發展

目標及計畫及年度營

運（業務）計畫。 

一、點次變更。 

二、現行第七點有關行政法

人應擬訂之發展目標

及年度營運（業務）計

畫，係屬現行第六點有

關行政法人績效評鑑

內容之基礎，宜置於現

行第六點之前較為妥

適，爰調整點次順序，

內容未修正。  

七、績效評鑑內容依各該行

政法人設置條例規定

訂定（例如行政法人年

度執行成果、營運或業

務績效及目標達成情

形、年度自籌款比率達

成情形、經費核撥之建

議等），監督機關並得

審酌行政法人之組織

特性增列。評鑑項目及

目標之訂定，宜結合行

政法人發展目標及年

度營運（業務）計畫，

並以具備代表性、客觀

性、量化性、挑戰性及

鑑別度 等 特性為 原

則，另得納入內部控制

與稽核 作 業重大 缺

失，人事、採購、經費

六、績效評鑑內容依各該行

政法人設置條例規定

訂定（例如行政法人年

度執行成果、行政法人

營運【業務】績效及目

標達成情形、行政法人

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

情形、行政法人經費核

撥之建議等），監督機

關並得審酌行政法人

之組織特性增列。評鑑

項目及目標之訂定，以

具備代表性、客觀性及

量化性等特性為原

則，並得納入服務對象

滿意度之評估，以作為

營運（業務）績效改進

之參考。 

一、點次變更。 

二、 參酌一百十年度中央

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就行政法人制度推動

情形有關財務自籌等

評 鑑 指 標 之 審 核 意

見，以及本總處「行政

法人制度成效評估報

告」就行政法人績效評

鑑 面 向 所 提 評 鑑 指

標、權重及評核標準之

調整設定，宜與行政法

人之發展目標與營運

計畫及業務實際執行

狀況連結等建議，修正

評鑑項目及目標之訂

定，宜結合行政法人發

展目標及年度營運（業

務）計畫，並以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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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等內部管理事項

重大違失情形及服務

對象滿意度之評估，以

作為營運（業務）績效

改進之參考。 

性、客觀性、量化性、

挑戰性及鑑別度為原

則。 

三、為強化內部控制與稽核

作業有效性，爰參酌一

百十年度中央政府總

決算審核報告就行政

法人制度推動情形有

關內部控制與稽核之

審核意見，以及本總處

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一

日總處組字第一○八

○○三六五五八號函

研具之績效評鑑建議

作法，增列評鑑項目及

目標之訂定，宜納入內

部控制與稽核作業重

大缺失及人事、採購、

經費運用重大違失情

形。 

八、績效評鑑作業流程及方

式如下（流程圖如附

件）： 

（一）評鑑前：監督機關組

成工作小組，由副首

長層級人員擔任召

集人，參與研訂（修

正）績效評鑑項目、

目標及評鑑程序；另

得邀集參與評鑑之

機關代表、學者專家

及社會公正人士召

開會議，說明受評之

行 政 法 人 業 務 屬

性、評鑑重點、方

式、程序及其他應注

意事項。 

（二）評鑑時： 

八、績效評鑑作業流程及方

式如下（流程圖如附

件）： 

（一）評鑑前： 

 監督機關得邀集參與

評鑑之機關代表、學者

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

召開會議，說明受評之

行政法人業務屬性、評

鑑重點、方式、程序及

其他應注意事項。 

（二）評鑑時： 

１、得分二階段進行，

年度終了先由行

政 法 人 進 行 自

評，並提出年度執

行成果報告，再由

監督機關進行複

一、為提升監督機關參與程

度，爰參酌本總處一百

零八年六月十一日總

處組字第一○八○○

三六五五八號函及「行

政法人制度成效評估

報告」就行政法人績效

評鑑面向所提建議，修

正第一款文字，增列監

督機關組成工作小組

之規定。 

二、依行政法人法第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績效評鑑

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

關事項，係授權監督機

關自訂辦法規範。行政

法人年度執行成果報

告及績效評鑑報告之



3 
 

１、得分二階段進行，

年度終了先由行

政 法 人 進 行 自

評，並提出年度執

行成果報告，再由

監督機關進行複

評，並提出年度績

效評鑑報告。上開

年度執行成果報

告及年度績效評

鑑提出期程，依各

該行政法人績效

評鑑辦法規定辦

理，報告內容應具

體明確，並與評鑑

重點項目相對應。 

２、評鑑以書面評鑑為

原則，必要時得採

實地查證方式進

行，並應著重行政

法人營運目標之

達成及公共事務

之遂行。 

３、評鑑結果依序分為

優良、良好、待加

強三個等第。評鑑

分數達八十五分

以上者列優良；達

七十分以上未滿

八十五分者列良

好；未滿七十分者

列待加強。 

（三）評鑑後： 

１、年度績效評鑑報告

提出後二週內，由

行政法人依政府

資訊公開法相關

規定主動公開，其

評，並提出年度績

效評鑑報告。上開

年度執行成果報

告及年度績效評

鑑提出期程，依各

該行政法人設置

條例規定辦理，報

告內容應具體明

確，並與評鑑重點

項目相對應。 

２、評鑑以書面評鑑為

原則，必要時得採

實地查證方式進

行，並應著重行政

法人營運目標之

達成及公共事務

之遂行。 

（三）評鑑後： 

１、年度績效評鑑報告

提出後二週內，由

行政法人依政府

資訊公開法相關

規定主動公開，其

方式包括刊載於

政府機關公報或

其他出版品；利用

電信網路傳送或

其他方式供公眾

線上查詢；提供公

開閱覽、抄錄、影

印、錄音、錄影或

攝影等方式。 

２、監督機關應提交分

析報告，至遲於評

鑑年度次年八月

底前送立法院備

查。 

提出期程屬作業程序

範疇，且實務上監督機

關係明定於各該行政

法人績效評鑑辦法。為

切合實務運作，爰修正

第二款第一目所定報

告提出期程之規範依

據。 

三、鑑於部分監督機關就行

政法人所訂評鑑結果

之區分等第用語、級別

及定義分數不同，為期

有一致性規範，爰參酌

一百十年度中央政府

總決算審核報告就行

政法人制度推動情形

之審核意見，以及本總

處一百零八年六月十

一日總處組字第一○

八○○三六五五八號

函意旨，增訂第二款第

三目，明定評鑑結果之

區分等第及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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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包括刊載於

政府機關公報或

其他出版品；利用

電信網路傳送或

其他方式供公眾

線上查詢；提供公

開閱覽、抄錄、影

印、錄音、錄影或

攝影等方式。 

２、監督機關應提交分

析報告，至遲於評

鑑年度次年八月

底前送立法院備

查。 

九、監督機關得依據評鑑結

果，作為未來核撥行政

法人經費之參據，並得

訂定適當期間，要求行

政法人就評鑑結果所

提尚待改善部分研提

具體改進措施及辦理

期限，並納入次年度營

運（業務）計畫或績效

評鑑範疇，以確保其所

負責之公共事務能適

切實施。 

九、監督機關得依據評鑑結

果，作為未來核撥行政

法人經費之參據，並得

訂定適當期間，要求行

政法人就評鑑結果所

提尚待改善部分加強

辦理，以確保其所負責

之公共事務能適切實

施。 

為使行政法人就評鑑結果

所提待改善事項能予落

實，爰參酌一百十年度中央

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就行

政法人制度推動情形有關

績效評鑑建議回饋至次一

年度營運計畫之審核意

見，以及本總處一百零八年

六月十一日總處組字第一

○八○○三六五五八號函

意旨，監督機關得要求行政

法人就改善事項研提具體

改進措施及辦理期限，並納

入次年度營運（業務）計畫

或績效評鑑範疇。 

 


